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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15年深圳市证通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和《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第二期）（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深

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受托管理人”）编制。

中信建投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

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

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建

投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ZZT Electronics CO.,LTD.

二、本次债券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035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4亿元（含4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本次债券发行情况

（一）第一期债券发行情况

1、 发行主体：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简称“15证通 01”）。

3、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20亿元。

4、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5年，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附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利率：6.4%，附第 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6、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元。

7、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8、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面向网下合格投资者询价、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9、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

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

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1、发行首日：2015年 10月 21日。

12、起息日：2015年 10月 21日。

13、利息登记日：本期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

交易日，在该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

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最后一期含本金）。

14、付息日：2016年至 2020年每年的 10月 2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

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年至 2018年每年的 10月 21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5、兑付日：2020年 10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0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6、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

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

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5年 10月 21日至 2020年 10月

20日。若投资者在第 3年末形式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5年 10月 21日至 2018年 10月 20日。

18、发行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上调其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付息日

前的第 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9、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

20、回售登记期：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21、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

期不另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其担

保责任范围内的无条件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

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AA+。鹏元资信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

不定期跟踪评级。

24、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

承销。

26、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北京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广东华兴银行

深圳分行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7、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2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补充流动资金，调整负债结构。

29、质押式回购：本债券暂无质押式回购交易安排。

（二）第二期债券发行情况

1、 发行主体：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15证通 02”，证券代码：112290）。

3、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000万元。

4、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5年，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附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利率：6.0%，附第 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6、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元。

7、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8、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面向网下合格投资者询

价、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9、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

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

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1、发行首日：2015年 10月 30日。

12、 起息日：2015年 10月 30日。

13、 利息登记日：本期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

交易日，在该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

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最后一期含本金）。



14、 付息日：2016年至 2020年每年的 10月 3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年至 2018年每年的 10月 30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5、 兑付日：2020年 10月 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0月 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6、 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

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

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7、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9日。若投资者在第 3年末形式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

自 2015年 10月 30日至 2018年 10月 29日。

18、 发行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上调其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付息日

前的第 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9、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

20、 回售登记期：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21、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

期不另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2、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其担

保责任范围内的无条件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3、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鹏元资信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

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24、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

承销。

26、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北京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广东华兴银行

深圳分行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7、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28、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补充流动资金，调整负债结构。

29、 质押式回购：本债券暂无质押式回购交易安排。



第二章 发行人2017年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一）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SZZT Electronics CO.,LTD.

3、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证通电子

5、股票代码：002197

6、注册资本：515,156,948元人民币

7、法定代表人：曾胜强

8、公司设立日期：1993年9月4日

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402305L

10、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天安工业村8座3A单元

11、董事会秘书：傅德亮

12、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王芳

13、联系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同观路3号证通电子产业园

14、邮政编码：518000

15、联系电话：0755-26490118

16、联系传真：0755-26490099



17、电子信箱：IR@szzt.com.cn

18、互联网网址：www.szzt.com.cn

19、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外围设备，电子产品，自助设备及配件，

金融机具设备，通讯设备，金融支付终端设备，办公用品，耗材的开发、销售、

租赁、维护、运营、营销推广及服务；电子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 LED

照明、城市道路照明工程、风光发电设备、太阳能应用系统及相关应用工程、汽

车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节能方案咨询；为企事业单位提供节能服务、能源监

测、能源管理、设备维护服务及EMC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进出

口业务(具体按深贸管登证字第2001－101号资格证书办)；设备租赁（设备租赁

范围：电子产品，自助设备及配件，金融机具设备，通讯设备）；机器人系统、

智能机器人、智能机电、自动化产品、物联网技术的研究研发、销售、租赁及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相关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信息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据中

心运维服务；数据库技术服务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数据中

心建设规划、运营、服务外包；云计算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以

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计算机软件、硬件、外围设备，电子产品，自助设备及配件，金

融机具设备，通讯设备，金融支付终端设备，办公用品，耗材的生产；经国家密

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维护保养及相关技术咨询

和运营维护(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LED照明、城市道路照明工程、风光发电设

备、太阳能应用系统及相关应用工程、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能源管理方案的设

计和实施及运营；机器人系统、智能机器人、智能机电、自动化产品、物联网技

术的生产；因特网数据传输服务和接入服务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服务；数据中心运维服务；数据库技术服务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

流程外包服务；数据中心建设规划、运营、服务外包；云计算技术及相关产品的

开发、销售和租赁。

（二）2017年经营情况

公司是一家产品及服务涉及金融电子、IDC 及云计算、LED 照明三大领域，



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8,259.31万元，同比减少6.31%；营业利润

3,330.39万元，同比减少38.5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309.56万元，同比

减少20.77%。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32,118.57万元，同比增长

12.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76,686.08万元，同比增长1.21%。

单位：元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682,593,168.29 100% 1,795,906,799.75 100% -6.31%

分行业

金融电子 533,555,400.07 31.71% 963,416,149.40 53.65% -44.62%

照明电子 369,346,428.65 21.95% 206,641,369.72 11.51% 78.74%

合同能源管理 280,947,749.79 16.70% 259,392,903.69 14.44% 8.31%

IDC业务 215,277,731.95 12.79% 140,563,386.92 7.83% 53.15%

其他 283,465,857.83 16.85% 225,892,990.02 12.58% 25.49%

分产品

加密键盘 93,011,676.61 5.53% 102,822,275.23 5.73% -9.54%

自助服务终端 323,413,362.04 19.22% 686,845,364.81 38.25% -52.91%

支付产品 109,998,963.69 6.54% 157,691,152.85 8.78% -30.24%

LED及相关贸易 369,346,428.65 21.95% 206,641,369.72 11.51% 78.74%

合同能源管理 280,947,749.79 16.70% 259,392,903.69 14.44% 8.31%

IDC业务 215,277,731.95 12.79% 140,563,386.92 7.83% 53.15%

电子产品贸易 93,252,467.50 5.54% 114,309,310.00 6.36% -18.42%

其他 197,344,788.06 11.73% 127,641,036.53 7.11% 54.61%

分地区

国内 1,535,083,687.12 91.23% 1,656,230,438.03 92.22% -7.31%

海外 147,509,481.17 8.77% 139,676,361.72 7.78% 5.61%

二、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公司提供的经审计的2017年财务报告，公司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85,479.00 288,605.2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6,639.57 186,303.32
资产总计 532,118.57 474,908.57



流动负债合计 180,707.25 136,895.22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513.66 60,697.44
负债合计 251,220.90 197,592.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76,686.08 273,371.23
少数股东权益 4,211.59 3,944.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0,897.67 277,315.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32,118.57 474,908.57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168,259.32 179,590.68
营业总成本 165,602.92 174,120.73
营业利润 3,330.39 5,414.92
利润总额 3,684.72 6,189.37
净利润 2,941.76 5,030.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9.56 5,439.56
少数股东损益 -1,367.80 -408.7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67.34 14,680.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78.30 -44,735.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527.51 108,420.9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05.94 379.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5,624.07 78,745.72

三、主要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分析

（一）资产状况

2017年末，货币资金减少主要是公司募集资金陆续投入，以及当期现金采购

支出导致。

2017年末，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四季度形成收入较大，相关业务尚未到约定

回款时间导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2017年末，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是工程项目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2017年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增加主要是公司内部开发项目形成无形资产以



及EMC项目完工形成无形资产增加。

2017年末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公司位于深圳、长沙及东莞的IDC数据中心在

建工程增加所致。

（二）负债状况

2017年末，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为生产经营借入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2017年末其他应付款金额减少，主要系股权激励部分股份完成回购注销，冲

销员工认购款所致。

2016年应付账款增加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应付账款相应增加。

2016年长期应收款增加主要是公司以分期收款方式开展的LED路灯工程项

目增加所致。

（三）经营成果分析

1、收入分析

2017年公司自助服务终端实现销售收入323,413,362.0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2.91%，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虽在税务、彩票、公安、影院、电力、政务、

医疗、交通等自助应用行业领域销售有所增长，但因国有大型银行智能网点转型

的硬件建设阶段性需求回落，自助终端金融设备业务开展不及预期，导致公司自

助终端设备销售大幅下降，但照明电子和IDC板块收入较2016年有所增长，导致

公司2017年收入较2016年有所下降。

2、毛利率分析

加密键盘毛利率较2016年下降9.79%，主要原因系受到国家在银行业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建设领域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影响，公司销售量及产量减少，相

关原材料价格上涨，制造费用增加所致。

公司支付产品毛利率较2016年上升5.56%，主要原因系2017年公司通过优化



产品方案及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所致。

LED及相关贸易毛利率较上期上升10.26%，主要原因系按照明工程业务的收

入占比提高，且工程中附带照明设计和定制灯具销售导致毛利率提升。

3、费用分析

公司2017年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9.57%，主要是人员工资和奖金增加及

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四）现金流量分析

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2,467.34万元, 较2016年下降

593.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LED照明工程及IDC云计算项目工程大幅增

加，金融电子业务收入减少，公司资金回款周期延长，加之公司四季度收入实现

较大，期末部分业务未实现销售回款所致。

2017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2,778.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107.39%，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持续加大深圳、长沙、东莞的IDC数据中心

建设投入，以及使用部分货币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2017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0,527.5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5.73%，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募集资金，以及公司银行

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第三章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0,000.00万元，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

求情况，其中部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等资金使用计

划将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32,000.00

万元，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8,000.00

万元。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公司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用途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尚有0.19万元未使用。



第四章 发行人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10月2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0月21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0年10月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

年10月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于2017年10月23日支付第二期利息（本期债券付息日原定为2017

年10月21日，因10月21日为休息日，故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1个交易日），并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10月3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0月30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0年10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

年10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于2017年10月30日支付第二期利息，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发行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对募集说明书其他

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2017年8月10日，公司本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公司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均已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

行了义务。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年 6月 19日，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期限制性股票股

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 398.912万股限制性

股票、预留授予的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 34.2万股限制性股票及因离职导致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刘阳、王云、李洋、邹建昌、严干文、运玉平、

麦昊天、谌小琴、罗志钧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9.0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452.172万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519,678,668股调整为 515,156,948股。

依据《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该减资事项需要召开”15证通01”和”15证通02”债券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受托管理人依据相关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2017年7月14日，

受托管理人组织召开了公司“15证通01”和“15证通02”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债券持有人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

议案》。

受托管理人在报告期内履行相关义务，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担保人，经鹏元资信出具信用评级

报告综合评定，高新投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截止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出具之日，担保人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良好，未发生影响其代偿能力

的重大不利变化。担保人仍具备为本次债券提供较强的担保实力。

高新投集团2017年主要财务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深审字(2018)207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1,346,952.97 789,850.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万元）
1,119,107.66 655,949.44

资产负债率（%） 16.88 16.95
流动比率（倍） 9.91 11.57
速动比率（倍） 9.91 11.56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150,517.45 110,064.01
利润总额（万元） 110,942.95 95,238.51
净利润（万元） 83,487.27 70,880.53
净资产收益率（%） 9.41 10.94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本金余为959.62

亿元人民币，占其2017年净资产比重为8.57。



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及鹏元资信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对证通电子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过

程中，鹏元资信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受评债券存续期内证通电子发布年度报告后

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届时，证通电子须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

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将依据证通电子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信

用等级。

2018年5月23日，鹏元资信对公司于2015年10月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次债券”分两期发行，第一期于2015年10月21日发行（以下简称“”15证通

01），第二期于2015年10月30日发行（以下简称“”15证通02））2017年度跟踪

评级结果为15证通01和15证通02的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AA，发行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在稳定。



第九章 发行人重大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如下：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

否

形

成

预

计

负

债

诉讼(仲裁)进
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 讼

(仲裁 )
判 决

执 行

情况

1、2017年 10月，上海

华东电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因工程剩余结

算款纠纷起诉本公司

子公司云硕科技

16,012.01否 一审审理中

华东电脑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云

硕科技支付总承包合同项下剩

余工程结算款人民币 13,771.79
万元及剩余工程结算款的资金

占用费人民币 2,240.21万元。

暂无

2、2015 年 4 月，公司

起诉东莞东海龙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东莞豪

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39.73 否
一审判决已

生效

判决被告向公司返还款项

466.57 万元及利息，并承担 3
万元律师费。

正 在

执 行

中

3、2015 年 5 月，公司

因合同纠纷起诉神州

创宇低碳技术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

2,486.36否 目前该案件

已调解结案

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依据和解

协议，神州创宇应向公司支付

货款共计 2,400.26 万元并承担

诉讼费。

正 在

执 行

中

4、2017 年 8 月，公司

因合同纠纷起诉南京

理工速必得科技有限

公司

2,012.14否 已调解结案

本案双方已经法院调解达成和

解协议，由被告速必得确认并

分七期支付所欠公司的款项

1,908.33万元。

因 未

到 执

行 期

限 暂

未 执

行

5、2017 年 9 月，晋州

市月光照明电器厂诉

公司全资子公司定州

市中标节能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907.86 否

定州中标不

服二审判决，

于 2018 年 1
月向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

院提出再审

申请，法院已

于 2018 年 4
月受理。

二审判决定州中标返还晋州市

月 光 照 明 电 器 厂 材 料 款

907.8645万元及利息。

暂无

6、2017年 11月，公司

起诉杭州度联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696.3否 已立案

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

款本金及违约金共 691.31 万

元，并承担本案律师费和诉讼

暂无



费用。

三、相关当事人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

发生变动。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变

动。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2017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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